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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%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，导致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%，不涉及持股数

量发生变化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

生变化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。 

一、公司总股本变动情况 

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公开发行的“金沃转债”

（债券代码 123163）自 2023 年 4 月 20 日开始进入转股期。自 2024 年 12 月 25

日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总股本由 82,814,252股增加至 84,503,132股。 

公司于 2024年 2月 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

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公司累计回购股份

700,000股。自 2024年 12月 25日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

后的总股本由 82,114,252股变动至 83,803,132 股。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

自 2024 年 12 月 25 日至本公告日，“金沃转债”累计转股 1,688,880 股，

公司总股本由 82,814,252股增加至 84,503,132 股，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郑立成、杨伟、赵国权、郑小军、叶建阳在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，



持有公司股份占总股本持股比例由 49.53%被动稀释至 48.54%，稀释变动比例

0.99%；持有公司股份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持股比例由 49.95%被动稀

释至 48.95%，稀释变动比例 1.01%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1.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一 
郑立成 

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二 
杨伟 

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三 
赵国权 

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四 
郑小军 

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五 
叶建阳 

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

权益变动时间 2024 年 12月 25日-本公告日 

股

票

简

称 

金沃股份 股票代码 300984 

变

动

类

型 

增加□ 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□ 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

制人 
是  否 

2.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股份种类 增持/减持股数（万股） 增持/减持比例（%） 

A股 0 被动稀释 1.01% 

合  计 0 被动稀释 1.01% 



本次权益变动方

式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    协议转让      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□    间接方式转让  □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    □    执行法院裁定  □             

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  □    继承          □           

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表决权让渡    □ 

其他（可转债转股，持股比例被动稀释）   

3. 本次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万股) 
占总股本比例

(%) 
股数(万股) 占总股本比例(%) 

合计持有股份  4,101.81  49.95  4,101.81 48.95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 1,025.45   12.49  1,025.45   12.24 

     有限售条

件股份 
 3,076.36  37.46  3,076.36  36.71 

4. 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 

本次变动是否

为履行已作出

的承诺、意向、

计划 

是  否 

 

本次变动是否

存在违反《证

券法》《上市

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和本所

业务规则等规

定的情况 

是□  否 

5.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

按照《证券法》

第六十三条的

规定，是否存

在不得行使表

决权的股份 

是□  否 

6、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7、30%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8.备查文件 

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□  

2．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

3．律师的书面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

4．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本公告中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，为“四舍五入”所致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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